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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：回應《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》 

 
對於長年研究「全面退休保障」的學者，筆者是非常尊重的；他們的出發點非常

好，就是「老有所養」，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尊嚴的過晚年的生活。 

筆者在家訪時，亦見過有不少老年人，畢生在香港打拼，最後晚年時，卻要瑟縮

在只能容納一張床的板間房內度餘生。香港需要面對的，不單是人口老化，更重

要的是，老年貧窮問題，包括在所謂「M型社會」中「中產下流化」的現象。面

對着香港經濟不斷轉型和產值提升，同時間卻行業單一化，財富愈來愈集中，香

港所面對的老年貧窮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。 

退保專款專項 莫動強積金供款 

據《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》，65歲或以上貧窮長者逾 38萬人，貧窮率達

43.5%；加入政府恒常現金福利後，如長者綜援和「生果金」（高齡津貼），貧

窮長者亦逾 29萬人，貧窮率達 33.3%（長者生活津貼出台後，情況進一步有所

改善）。在領取綜援的個案中，超過一半是老年人，佔整體老年人口的 18.4%。 

問題是，向所有過了某個年紀的市民「派錢」，是否最有效的解決方法？對於長

者經濟保障模式，世界銀行（World Bank）的制度設計指，長者生活保障必須是

足夠的、可負擔的、可持續的、穩定的。 

最近，政府委託港大教授撰寫「退休保障研究報告」，建議推出「全民老年金」，

所有 65歲或以上本港永久居民，毋須資產及入息審查，每人每月可獲 3,000元

老年金（按未來通脹調整），希望解決本港長者貧窮問題。 

該報告又建議，由「三方供款」，政府首先注資 500億元，然後勞資雙方額外供

款「薪俸老年稅」，超過 2萬元薪金的僱員，勞資雙方各供月薪的 2.5%（上限

為月薪 12萬），低於 2萬元的，所供的百分比更低。 

報告中以詳盡的數據，分析各方案的利弊，筆者對這些嚴謹的量化分析，持肯定

的態度。而且，筆者也贊同報告中的一些理財方針，如報告中反對以政府經常性

開支為老年金埋單，因為現在以「專款專項」處理，更有透明度，和能聚焦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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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；另外，報告反對調撥強積金供款，筆者也同意，因為兩個計劃的性質完全

不同。 

不過，筆者認為這個計劃有幾點值得商榷。 

扣減綜援金 無額外福利 

首先，老年金要解決甚麼問題？筆者同意老年貧窮問題嚴重，不過，老年金開宗

明義說明，老年金不是福利，事實上，從報告所提供的資料來看，老年金不會對

最貧窮的老人有任何的幫助，即是那 18.4%領取綜援的長者。這從老年金的「來

源」和「支出」就很明顯：為了使計劃可以持續，錢的來源有約一半是從現有政

府對長者的福利，即是所謂「長者社會保障轉移」（包括長者綜援標準金額、「生

果金」及長者生活津貼，但不包括長者傷殘津貼以及其他綜援的津貼，如租金

等）。而長者雖然可以繼續拿綜援，但老年金就會當成是收入，從綜援金額扣減。 

換句話說，領綜援的長者，不會有任何額外的收入；而諷刺的是，老年金的用意

是「非福利」，但要支撑其營運，卻又是用了政府老年福利的開支為基礎。 

有論者指出，現有的綜援制度不健全，很多極度貧窮的長者不願意（如俗稱「衰

仔紙」制度和綜援的標籤效應）或者是不能領取綜援。筆者非常同意綜援制度極

需要改革，但不應以盲目「派錢」作為解決手段，相反，應更針對性的幫助那些

在綜援網以外的有需要長者。 

老年金不單對綜援長者沒有幫助，就算對經濟條件較好（不用領綜援，但符合資

產入息規定）的那一批（超過 40萬）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（每月 2,285元）

的人，其實幫助也不大，只是增加了約 700元的收入。 

資源錯配 阻「中上產往下流」？ 

領取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，已經多於整體長者人數的一半；但搞了這麼多

的「大龍鳳」，如此龐大及長遠性的財政計劃，筆者不禁要質疑，為何最有需要

的長者的受惠程度（金額上）卻沒有明顯幅度提升呢？ 

這是因為報告一方面坦承資源有限（2026年有負現金流，2042年累積餘額應該

也是負數），但又另一面希望達到「全民」人人平等的崇高理想，於是惟有拉低

老年金的金額，使最有需要的長者生活得不到改善。如果資源無限，「全民」自

然是一個最理想的目標，但在現實情況下，是否仍要追尋「全民」目標，卻導致

了資源錯配，不能集中把資源送到最有需要的長者呢？ 



既然老年金不能使最有需要的長者得益，那些人會最受惠呢？當然就是本身不能

拿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（即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一半長者，假設未來拿長者

福利的比例不變），除了那些月入高於 6 萬元的頂層人士（撇除供款年期計算，

即假設供款和提款年期相若，也假設提款的通脹調整能追上實際購買力）。 

為甚麼是 6萬元？簡單的概念，所謂資方供款，羊毛出自羊身上，所以，強制性

的勞資雙方供款 5%，就等於是增加收入稅 5%（有論者認為供款不是稅，是漠視

強制性的含義）；老年金 3,000元除以 5%，就是 6萬，收入少於此數者，拿到

的會多於付出；多於此數的，則會付出多於收入。而個人收入高於 6 萬元的人，

是屬於香港頂層 10%的高收入人士；因此，可以這樣說，老年金是以最頂層收入

的人，去支付現時拿不到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的人（可以說是「中上產人士」）。 

這就牽涉到整個計劃的政策目標。這個計劃是否防止「中上產往下流」的最佳方

法？而且，防止「中上產往下流」是否這個老年金的政策目標呢？如果是，為甚

麼報告對這方面的問題沒有太多着墨？而且，如果真的要做財富再分配和轉移，

要最頂層收入的人，去資助中上產人士，為甚麼又要把收入上限設於 12萬元呢？ 

借用商界力量 拓銀髮市場 

相反，報告以「老年貧窮問題」為切入點，卻完全沒有對這個「老年貧窮」問題

有任何紓緩的建議。於是，整個老年金計劃就流於目標模糊，呈現對焦不清的問

題。 

筆者是同意需要有社會安全網，和社會保障制度。但是，保障者，乃是幫助不幸

有需要的人士；要做到人人「老有所養」，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，人人「派錢」

似乎並非最佳辦法。從今次的報告中，透過不同的數據，就清楚說明這個道理：

要做到人人均等「派錢」，結果竟然是最需要的人並沒有獲得太多額外的幫助。 

雖然筆者對於這個報告的老年金有所保留，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報告是一個好的開

始，使社會注視老人貧窮問題的嚴重性，更踴躍提議其他更有效可行，和更具針

對性的方案。 

至於更廣泛的人口老化問題，甚至要幫助防止「中上產往下流」，筆者認為政府

的角色不應無限擴大，而優先次序就是要盡快處理各方面不足的地方，包括：公

共醫療、房屋供應、護理人手等；同樣重要的，應該以更開放的思維，增加社會

創新（social innovation），包括借用商界的力量，開拓老年市場，提供更多

的服務，避免公共資源排擠（crowd-out）了市場的力量。 



釋放市場力量 抗人口老化 

很簡單的道理，未來的日子，當長者佔人口整體超過三分之一的時候，如果所有

關於長者的服務，皆有政府照顧和包辦，香港的經濟便成一個由公共行政主導，

而非市場主導的機制，資源分配可能更失效。 

因此，筆者認為，政府應該鼓勵人口老化作為一個市場的契機，如把安老服務發

展成產業、考慮發展老人品牌用品，而非視作福利措施。例如，日本政府非常大

力推動私人資本參與養老產業，私人投資的護老院在 2012年增至 7,000多間，

老人日間護理中心數目亦逾 4萬間，可見商界的投資參與，不但改善老人服務需

要，更可增加就業率。 

然而，本港的安老產業及老人用品商店均較日本及台灣落後，安老扶弱工作仍屬

政府責任，私人資本參與未算廣泛，資源運用的有效性，還有待進一步提高。 

釋放市場力量，才是應對人口老化長遠之策；政府應該集中力量和公共資源，使

最有需要的長者得到適當的照顧，才能真正改善老年貧窮的困境。 

 


